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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

為提升德明財經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學生運動技能與風氣，並有效管理運 

動器材，特訂定本校體育室(以下簡稱本室)運動器材借用規定(以下簡稱本規定）。 

第二條 

本校運動器材供教學、代表隊訓練及學校核淮之各項活動優先使用。 

第三條 

因上課教學需借用運動器材時，應由各班負責之同學，持學生證並填具器材借 

用單，向體育器材室管理人員借領，且於上課結束後歸還，經管理人員點收後註銷借用

登記。如有遺失或毀損，應照原價賠償。 

第四條 

個人借用、歸還運動器材時間及其規定： 

一、利用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八點十分起，至下午五點十分止，於每節下課時間辦理借

用及歸還。 

二、個人借用運動器材時，須親自持學生證於借用時間內，向體育器材室管理人員辦理

借用，並按時歸還，不得延遲，違者停止借用；遺失毀損者， 

應照原價賠償。 

三、配合學校核淮體育教學活動之需要，本室有權停止個人器材外借。 

四、因天候因素，不宜使用之運動器材時，亦得停止外借。 

五、借用之運動器材應善加維護，如有遺失或損毀，應由借用人或借用單位照價賠償，

並視情形報校處分。 

六、部分運動器材因屬性不同，得不予個人借用。 

第五條 

學校校淮之活動。需借用器材時，應由負責人於活動前一日或當日，持活動核淮之文件，

向體育室辦理借用，活動結束後立即歸還。 

第六條 

辦理班級活動需借用器材時，應由班導師或指導老師出示活動證明，並於活動前一日或

當日向體育室辦理借用，活動結束後應立即歸還；如有遺失、損毀應照原價賠償，並視

情形得以停止借用。 

第七條 

本規定經本室室務會議通過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